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玻 璃 強 化 聚 酯 水 箱 的 結 構 圖 則  
 
 

  以 玻 璃 強 化 聚 酯 建 造 的 水 箱 屬 於 受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監 管 的

建 築 工 程 。 本 作 業 備 考 就 擬 備 玻 璃 強 化 聚 酯 水 箱 的 結 構 詳 圖 及 有

關 的 測 試 規 定 ， 提 供 指 引 。  
 

玻 璃 強 化 聚 酯 的 特 點  

2 .  與 傳 統 結 構 材 料 （ 如 軟 鋼 ） 相 比 ， 玻 璃 強 化 聚 酯 層 壓 板 具

有 高 強 度 和 低 剛 度 ， 亦 即 表 示 結 構 設 計 會 受 剛 度 的 影 響 多 於 受 強

度 的 影 響 。 此 外 ， 承 重 的 玻 璃 強 化 聚 酯 構 件 在 正 常 使 用 狀 態 下 ，

其 長 期 性 能 可 受 到 不 同 因 素 的 負 面 影 響 ， 包 括 蠕 變 特 性 和 環 境 因

素 。 因 此 ， 應 在 設 計 中 對 這 些 因 素 給 予 適 當 的 容 限 ， 以 免 水 箱 過

早 損 壞 。  
 

呈 交 圖 則  

3 .  除 小 型 玻 璃 強 化 聚 酯 水 箱 外 （ 在 第 7 段 另 作 說 明 ） ， 呈 交 屋

宇 署 批 准 的 結 構 圖 則 必 須 包 括 下 列 詳 情 ：  

( a )  所 參 考 的 設 計 標 準 ；  

( b )  物 料 規 格 （ 例 如 材 料 類 型 、 相 關 的 遵 從 標 準 和 機 械 特

性 等 ） ；  

( c )  顯 示 最 大 的 設 計 承 載 力 、 基 本 尺 寸 和 厚 度 的 總 體 布

置 ；  

( d )  主 要 結 構 構 件 的 裝 配 細 節 ； 及  

( e )  水 箱 支 架 的 固 定 安 排 和 細 節 。  

亦 須 呈 交 有 關 設 計 的 計 算 資 料 ， 以 證 明 水 箱 及 底 部 支 座 在 結 構 上

的 足 夠 性 和 完 整 性 。  
 

品 質 控 制  

4 .  在 申 請 展 開 玻 璃 強 化 聚 酯 水 箱 安 裝 工 程 的 施 工 同 意 書 前 ，

有 關 人 士 須 先 呈 交 下 列 文 件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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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a )  認 可 的 實 驗 所 ／ 機 構 發 出 的 測 試 報 告 ， 以 證 明 玻 璃 纖

維 板 的 機 械 特 性 及 可 承 受 6 倍 其 設 計 靜 水 壓 的 能 力 ；

及  

 ( b )  製 造 商 生 產 玻 璃 纖 維 板 和 裝 配 玻 璃 強 化 聚 酯 水 箱 的 品

質 控 制 細 節 。  

 

性 能 測 試  

5 .  在 玻 璃 強 化 聚 酯 水 箱 的 裝 配 完 成 後 ， 須 進 行 性 能 測 試 ， 以

檢 查 是 否 達 到 下 列 要 求 。 該 水 箱 應 注 滿 周 圍 溫 度 的 水 至 溢 流 水 位

位 置 ， 然 後 進 行 下 列 測 試 ：  

( a )  滲 漏 測 試 － 應 測 試 已 裝 配 的 水 箱 ， 以 證 明 其 在 維 持 最

少 4 8 小 時 後 不 會 有 可 見 的 滲 漏 跡 象 。  

( b )  撓 度 測 試 － 應 測 試 已 裝 配 的 水 箱 ， 使 其 在 維 持 總 載 水

量 最 少 2 小 時 後 ， 箱 側 的 撓 度 不 會 超 過 該 水 箱 深 度 的

1 . 0 % ， 以 及 箱 底 的 撓 度 不 超 過 1 0 毫 米 。  

6 .  測 試 圓 滿 結 束 後 ， 應 呈 交 測 試 報 告 予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， 並 附

加 一 份 由 擬 備 圖 則 的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簽 署 的 聲 明 ， 以

確 定 該 水 箱 工 程 已 符 合 上 述 的 性 能 規 定 。  
 
 

小 型 玻 璃 強 化 聚 酯 水 箱  

7 .  容 量 和 水 壓 分 別 不 超 過 9 立 方 米 和 2 米 的 玻 璃 強 化 聚 酯 水

箱 ， 通 常 無 須 符 合 上 述 第 3 至 5 段 所 載 的 規 定 ， 但 提 交 作 審 批 的 結

構 圖 則 應 包 括 下 列 詳 情 ：  

( a )  水 箱 的 位 置 、 主 要 尺 寸 、 容 量 和 重 量 ；  

( b )  設 計 水 箱 的 參 考 標 準 及 材 料 規 格 ； 及  

( c )  固 定 裝 設 的 安 排 和 細 節 ， 以 及 證 實 水 箱 支 架 的 結 構 足

夠 性 的 計 算 資 料 。  

8 .  容 量 和 水 壓 分 別 不 超 過 4 立 方 米 和 1 . 2 米 的 室 內 玻 璃 強 化 聚

酯 水 箱 ， 則 只 須 將 上 文 第 7 段 ( a ) 項 納 入 作 審 批 用 的 結 構 圖 則 內 ，

連 同 證 明 承 托 水 箱 的 樓 面 構 築 物 的 結 構 足 夠 性 的 計 算 資 料 ， 一 併

呈 交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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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 乎 玻 璃 強 化 聚 酯 水 箱 的 小 型 工 程  

9 .  在 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度 下 ， 關 乎 現 有 樓 宇 的 玻 璃 強 化 聚 酯 水 箱 的

某 些 工 程 已 被 指 定 為 小 型 工 程 ， 可 根 據 簡 化 規 定 進 行 ， 以 替 代 須 事 先

獲 得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批 准 及 同 意 的 做 法 。 請 分 別 參 考 《 建 築 物 （ 小 型 工

程 ） 規 例 》 附 表 1 及 《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

作 業 備 考 》 A P P - 1 4 7 中 有 關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的 一覽表及 簡 化 規 定 。  

 

 

 

 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區 載 佳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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